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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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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操作与维护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操作与维护的一般要求、操作要求和维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靠港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的操作与维护，不适用于船舶入坞修理时的用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JTS 155-2019 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JT/T 347-2022 钢质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 shore-to-ship receiving facility

安装在船上，连接岸侧电力系统，向船舶提供电能的设备及装置。

[来源：JT/T 347-2022，3.1]

3.2

电缆管理系统 shipborne cable management system

安装在船上， 用于岸船连接电缆收放、存储、移动和控制管理的设备和相关系统。

[来源：GB/T 41999-2022，6.3,有修改]

4 一般要求

4.1 工作环境

4.1.1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在以下温度条件下应能稳定工作：

a) 舱室及围蔽处所温度：0 ℃～+ 45 ℃；

b) 开敞甲板温度：-25 ℃～+45 ℃。

4.1.2 应无导电或爆炸尘埃,无腐蚀金属或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气。

4.1.3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应耐受船舶正常营运中产生的振动、冲击、倾斜和摇摆等，并按照船舶法定检

验规则的相关要求执行。

4.1.4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应耐受可能产生的盐雾、油雾和霉菌等，并按照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的相关要求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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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员要求

4.2.1 操作人员至少应满足如下要求：

a)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操作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资质评价记录，熟悉操作流程，具有应急处置

能力；

b)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进行操作时，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并按规定使用安全用具，作业时应有专人

监护。

4.2.2 维护人员至少应满足如下要求：

a)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运行维护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

b) 维护人员作业时配备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和必要的运行维护工器具，并做好安全防护；

4.3 管理要求

4.3.1 应制定船舶岸电使用的管理制度、应急机制。

4.3.2 应明确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的运维技术要求，并形成相关技术文件。

4.3.3 船方和岸方应建立良好的沟通，保障船岸人员通信畅通，协同完成操作实施。

4.3.4 船方和岸方应签订船舶岸基供电服务协议或形成书面确认文件，明确双方职责、安全责任以及工

作分界点。

4.3.5 船方应制定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的准备、连接、受电、断电等安全操作细则。

4.4 船岸兼容性要求

4.4.1 船方和岸方应相互确认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和岸基供电设施的配置和技术参数，其中岸基供电设施

应符合 JTS 155 和 JT/T 347 的要求。

4.4.2 船舶与码头岸电连接前，应配合码头进行电气兼容性分析，确定船舶受电系统与码头供电系统连

接的可行性。

4.4.3 电气兼容性分析应包含船舶的用电需求、预期短路电流、接地方式、电能质量、受电接口和通信

等内容。电气兼容性分析见附录 A。

4.5 安全防护

4.5.1 应保障船舶受电设施配置的紧急停止装置安全有效。

4.5.2 在船岸连接处可设置船舶岸电紧急脱离装置。

4.5.3 应在岸电箱等需频繁操作的装置前配置安全保护设施。

4.5.4 船方应制定并张贴岸电受电设施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警示标志。

4.5.5 当出现恶劣天气时，不应使用岸电。

4.5.6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应有防淋雨和防浪潮冲击措施。

5 操作要求

5.1 准备阶段



T/CIN 094—2025

3

5.1.1 船方应确认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处于正常状态。

5.1.2 船舶在停靠港口初次使用岸电前，船方应至少提前 24h 将靠港船舶的信息及相关技术参数提供给

岸方；在停靠港口非首次使用岸电前，船方应提前将靠港船舶的信息及相关技术参数提供给岸方。

5.1.3 船方申请使用岸电时应填写船舶用电申请表（船舶送电联系单），明确使用岸基供电的船舶名称、

受电电压、受电频率、受电相序、接头型式、需求容量、受电位置、电缆长度（电缆管理系统在船上时）

以及船舶联络方式等相关信息。格式见附录 B。

5.1.4 船舶与码头岸电系统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连船时，应由船方和岸方联合制定联调方案，保障岸电使

用安全：

a) 船舶初次到港时；

b) 船舶非初次到港但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有改变时；

c) 码头新建岸电系统时；

d) 其他必要情况。

5.1.5 船方和岸方应确认设备及电缆绝缘符合供电要求。

5.1.6 船舶使用岸电前，船方和岸方应已完成确认下列内容：

a) 岸电设备技术参数和技术条件；

b) 岸电供电程序和注意事项；

c) 其他必要事项。

5.1.7 船方应在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周围设置安全标识。

5.2 连接阶段

5.2.1 船方应按照制定的岸电连接工作流程进行操作。

5.2.2 船方应确认受电设备开关处于分闸试验位置；对于高压受电的系统，应确认岸电连接高压开关柜

接地开关处于合闸状态。

5.2.3 船方和岸方应按下列规定相互配合完成电缆布放：

a) 船方提供的电缆，由船方确认电缆和接插件不应带电，船方和岸方共同将供电电缆和接插件送至

岸电箱处，预留适当余量电缆，由岸方完成接插件连接；

b) 岸方提供的电缆，由岸方确认电缆和接插件不应带电，并将供电电缆和接插件送至船上，预留适

当余量电缆，由船方完成接插件连接；

c) 如有必要，进行绝缘检测。

5.2.4 船方和岸方应相互配合固定好电缆，并确认供电回路、安全保护装置、联锁装置等连接可靠。

5.2.5 船方和岸方应进行安全回路和急停回路测试。测试及连接器插合前应确认为断电状态。

5.2.6 在完成上述操作过程后，船方和岸方应相互确认具备送电、受电条件。

5.2.7 船方应与岸方共同确认供电时间和供电初始数值等信息并填入靠港船舶接用岸电记录表中。格式

见附录 C。

5.3 受电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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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船方应解除受电设施进线侧高压开关柜接地（适用于高压受电系统时），并通知岸方供电。

5.3.2 船方应核对岸电电压、频率和相序，确认岸电输入电源符合 JT/T 347 的要求。

5.3.3 船方根据岸电供电工作流程，宜采用不断电切换方式完成供电切换。当采用断电切换方式时，船

方宜配备应急电源以保证断电期间重要设备的用电需求。

5.3.4 船方在受电期间应定时对岸电系统进行巡视，并做好记录。巡视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D。

5.3.5 船方在受电期间启动额外大功率船载设备时，应提前与岸方沟通，岸方确认后方可启动。

5.3.6 发生受电中断时，工作人员应及时判定中断原因，如因故障导致的受电中断，工作人员应在排除

故障且船岸双方确认后，重新按照操作规程恢复岸电供电。

5.3.7 受电期间如出现突发情况，工作人员应按照应急预案采取相适应的应急措施。

5.4 断电阶段

5.4.1 正常停止受电前，船方应提前通知岸方。

5.4.2 船方根据岸电断电工作流程，宜采用不断电切换方式完成供电切换。当采用断电切换方式时，船

方宜配备应急电源以保证断电期间重要设备的用电需求。

5.4.3 停止受电后，船方应将岸电受电设施进线侧高压开关柜的接地开关合闸（适用于高压受电系统时）。

5.4.4 停止受电后，船方和岸方应按下列规定相互配合回收电缆：

a) 船方提供的电缆，由岸方负责解除供电电缆连接并负责现场监护，船方负责回收；

b) 岸方提供的电缆，由船方负责解除供电电缆连接，岸方负责回收。

5.4.5 船方应与岸方共同确认供电电能表的记录数据等信息，填入靠港船舶接用岸电记录表中并签字确

认。格式见附录 C。

5.4.6 船方应按要求做好受电设施的储存和防护。

6 维护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运行维护应根据电压等级、设备使用要求、现场操作规程等制定维保计划。计

划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运行维护应纳入船舶设备维护保养体系；

b) 运行维护计划内容应包括设备日常保养计划、设备及零部件更换或检修计划、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检查测试计划等；

c) 运行维护计划应依据船舶岸电受电设施上一年度运行情况调整和优化。

6.1.2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护应根据运行维护计划进行，维护内容应主要包括岸电箱、电缆管理系统、

岸电变压器（适用时）、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岸电接入控制屏、岸电电缆和岸电接插件的日常保养和维

修。

6.1.3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运行维护应在设备停电情况下按规定的技术措施和安全保护措施进行。

6.1.4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运行维护中发现设备异常或必要时，应对主要设备进行检测。船舶岸电受电设

施检测应符合船舶检验部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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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运行维护应对发现的异常现象进行判定，并对判定过程和处理措施进行详实记

录。

6.1.6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出现故障时应及时维修。

6.2 日常保养

6.2.1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日常保养内容和频次应根据设备运行状态确定。

6.2.2 日常维护保养过程应有相应保护措施，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6.2.3 岸电箱日常保养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箱体紧固，无位移、无松动；

b) 箱体密封、无损坏、变形或锈蚀；

c) 信号指示正常；

d) 接线无松动、鼓包、龟裂。

6.2.4 电缆管理系统日常保养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紧固支撑结构零部件；

b) 紧固导缆架、伸缩臂等零部件；

c) 清洁标牌、仪表及指示灯；

d) 清除电缆及周边的水渍与杂物；

e) 电缆防晒措施有效；

f) 电缆收放正常。

6.2.5 岸电变压器日常保养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适用时）：

a) 清洁套管，保持无变形、无破损；

b) 温度和运转声音正常；

c) 绕组、铁芯、绝缘子表面无过多灰尘、污垢、异物。

6.2.6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日常保养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熔断器无熔断；

b) 断路器开断正常，机构无卡涩、异响；

c) 仪表指示正常，指针无弯曲、卡涩现象；电度表无停走、倒走现象；

d) 继电保护装置正常，动作正常；

e) 各种信号指示正常；

f) 柜内接线无松动、鼓包、龟裂。

6.2.7 岸电接入控制屏日常保养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仪表指示正常，指针无弯曲、卡涩现象；

b) 各种信号指示正常；

c) 屏内接线无松动、鼓包、龟裂。

6.2.8 岸电电缆日常保养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电缆无接线松动、鼓包、龟裂等；

b) 电缆外皮无破损。

6.2.9 岸电接插件日常保养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紧固松动的接插件；

b) 清除水渍、灰尘和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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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锁紧机构活动自如，无卡滞现象；

d) 密封件无龟裂、破损；

e) 连接器接插件无退针，氧化，锈蚀等现象。

6.2.10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日常保养应填写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日常保养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E。

6.3 维修

6.3.1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应主要包括故障维修和零部件更换。

6.3.2 发生故障的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应判定故障原因后进行维修。

6.3.3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应在采取保护措施后进行，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6.3.4 岸电箱常见故障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岸电箱外壳变形、锈蚀、破损，对损坏部位进行修复；

b) 岸电箱元器件损坏，进行更换。

6.3.5 电缆管理系统常见故障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机械结构或控制电路失效，确认故障原因并进行维修；

b) 联锁保护功能失效，检查联锁保护回路与控制元器件并进行维修。

6.3.6 岸电变压器发生短路、绝缘下降或保护装置启动，应检查故障部位并根据需要更换故障零部件。

6.3.7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岸电接入控制屏常见故障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开关设备发生无法操作、断路器异常关合、绝缘下降、无法正常供电，检查机械机构及断路器并

根据需要更换故障零部件；

b) 继电保护装置失效，判断故障部位并根据需要更换故障元器件。

6.3.8 岸电电缆、岸电接插件常见故障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岸电电缆或岸电接插件连接不良，对连接部位进行维修；

b) 岸电电缆短路或断路，确认故障发生点并进行维修或更换。

6.3.9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应填写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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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电气兼容性分析

船舶与码头岸电初次连接前，宜配合码头进行电气兼容性分析，确定船舶电气系统与码头岸电系统连

接的可行性。电气兼容性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预期短路电流；

b) 船岸供电电压、频率兼容；

c) 船岸控制电压兼容；

d) 船舶负载及变化；

e) 岸基供电系统供电容量；

f) 系统总谐波；

g) 船岸连接电缆长度；

h) 船岸并网；

i) 接地；

j) 通信；

k) 船舶电力系统研究与计算（适用时）；

l) 船舶设备的耐受冲击电压（适用时）；

m) 船舶接地故障保护、监控和警报（适用时）；

n) 涌浪电流或船舶大负载启动（适用时）；

o) 等电位连接造成的电化学腐蚀（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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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船舶用电申请表（船舶送电联系单）

船舶用电申请表（船舶送电联系单）见表 B.1。

表 B.1 船舶用电申请表（船舶送电联系单）

编号(Number)： 日期 (Date)：

船名（船舶识别号）

Ship Name (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

航次

Voyage Number

受电电压（kV）

Ship Voltage (kV)

受电频率（Hz）

Ship Frequency (Hz)

受电相序

Ship Phase Sequence

需求容量（kVA）

Ship Demand Capacity (kVA)

受电位置

Ship Power Receiving Position

左舷 Port 距船艉距离 Distance to Stern 米（m）

□右舷 Starboard 距船艉距离 Distance to Stern 米（m）

是否提供电缆

Ship-Shore Cable Available

□是 Yes 规格 Spec.：

长度 Length： 米（m）

□否 No

是否完成兼容性评估

Compatibility Assessment Accomplished 是 Yes 否 No

是否连接过岸电

Shore Connection Used

是 Yes 否 No

是否具备安全连锁回路

Pilot Loop Available

□是 Yes 否 No

是否具备通信接口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是 Yes 否 No

切换方式

Switching Mode

□断电 Power off □不断电 Uninterrupted Power

接插件规格/数量

Connector Specification & Qty.

接头型式

其他

Other船方联系人

Ship Contact



T/CIN 094—2025

9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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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靠港船舶接用岸电记录表

靠港船舶接用岸电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靠港船舶接用岸电记录表

编号： 日期：

船名

停靠泊位

船用供电电压 船用供电频率

船用额定容量 接电点位置 左舷□/右舷□

供电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供电电能表初始读数 __________（如连接失败）原因：__________

签名确认 岸方： 船方：

断电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供电电能表最终读数 初始读数： 最终读数： 倍率：

本次使用电量

签名确认 岸方： 船方：

联系方式 岸方： 船方：

审核签名

备注

注意：在插拔插头前，应验电确认插座本身处于不带电状态；船方应确认靠港时运行的发电机（离港前启动的发电机）非

岸电出口开关所对应的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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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巡视记录表

巡视记录表见表 D.1。

表 D.1 巡视记录表

编 号：

设备名称：

巡视日期：

巡视

时间
巡视人

巡 视 项 目

电压

（ kV ）

电流

（ A ）

频率

（ Hz ）

变压器

温度

（ ℃ ）

电缆／接电

装置情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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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日常保养记录表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日常保养记录表见表 E.1。

表 E.1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日常保养记录表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名称：

保养日期： 保养人：

编号：

设施设备 保养内容 保养记录 问题与建议

岸电箱

箱体紧固，无位移、无松动

箱体密封、无损坏、变形或锈蚀

信号指示正常

接线无松动、鼓包、龟裂

电缆管理系统

紧固支撑结构零部件

紧固导缆架、伸缩臂等零部件

清洁标牌、仪表及指示灯

清除电缆及周边的水渍与杂物

电缆防晒措施有效

电缆收放正常

岸电变压器

清洁套管，保持无变形、无破损

温度和运转声音正常

绕组、铁芯、绝缘子表面无过多灰尘、污垢、

异物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

熔断器无熔断

断路器开断正常，机构无卡涩、异响

仪表指示正常，指针无弯曲、卡涩现象；电

度表无停走、倒走现象

继电保护装置正常，动作正常

各种信号指示正常

柜内接线无松动鼓包、龟裂

岸电接入控制屏

仪表指示正常，指针无弯曲、卡涩现象

各种信号指示正常

屏内接线无松动鼓包、龟裂

岸电电缆
电缆无接线松动鼓包、龟裂等

电缆外皮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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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接插件

紧固松动的接插件

清除水渍、灰尘和锈蚀

锁紧机构活动自如，无卡滞现象

密封件无龟裂、破损

连接器接插件无退针，氧化，锈蚀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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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记录表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记录表见表 F.1。

表 F.1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记录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地点：

检修时间：

检修人：

设备运行情况 （设备运行基本情况和主要运行参数）

设备故障信息 （故障发生的时间、位置，故障基本描述）

设备故障原因 （设备故障原因与判断）

设备维修与更换情况 （设备故障维修过程，设备、零部件更换情况；注明设备或零部件是否处于保修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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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岸电电缆、岸电接插件常见故障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6.3.9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应填写船舶岸电受电设施维修记录表,格式见附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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